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拟担保的被担保对象Goldwind Australia Pty Ltd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风科技”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风国际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下称“金风国际”）的全资子公司Goldwind Australia Pty Ltd（下称“金风澳洲”）与

澳洲能源公司Zenith Energy Operations Pty Ltd（下称“Zenith”）签署《机组供货和安装协议》，

由金风澳洲为其提供风电机组和安装服务。

金风科技与Zenith签署《母公司担保协议》，为金风澳洲在上述《机组供货和安装协议》项

下的履约责任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46,044,395澳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221,303,175.69元，担

保期限自本次担保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缺陷责任期到期之日后6个月为止。

本次《母公司担保协议》签署日期为2023年7月28日，签署地点为北京、澳大利亚。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Goldwind Australia Pty Ltd
2、成立时间：2009年12月21日

3、注册地点：Level 25, Tower 1, International Towers Sydney, 100 Barangaroo Avenue,
Barangaroo NSW 2000

4、注册资本：159,093,011.79澳元

5、主营业务：风电场的开发、建设、运营及售后服务

6、被担保方与公司关系：金风澳洲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金风国际的全资子公司

7、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2年1-12月（经审计）

125,546
19,533
10,555

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

150,360
135,554
14,806

2023年1-5月（未经审计）

11,963
-7,383
-7,228

2023年5月31日（未经审计）

153,181
145,810
7,371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被担保方或有事项（诉讼事项）涉及金额为 5,936万澳元；截至

2023年5月31日，被担保方或有事项（诉讼事项）涉及金额为12,300万澳元。除上述情况外，

金风澳洲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抵押、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Goldwind Australia Pty Ltd
3、担保内容：金风科技为金风澳洲在《机组供货和安装协议》项下的履约责任提供担保

4、担保方式：一般保证

5、担保期限：自本次担保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缺陷责任期到期之日后6个月为止。

6、担保金额：46,044,395澳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21,303,175.69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58%。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合并报

表范围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

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含）的合并报表范围内

全资、控股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控股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亿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使用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为，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

保，其他股东也须按照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担

保、抵押、质押等。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有效期内签署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不再

另行召开董事会，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担保是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在股东大会批准额

度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34.79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13%；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总余额为人民币5.0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2%。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

特此公告。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31日

股票代码：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7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风澳洲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海化辰兴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辰兴”）83%的股权及债权，挂牌期

满，征集到受让方内蒙古新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太实业”）。

2.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2023年6月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

转让控股子公司内蒙古海化辰兴化工有限公司83%股权及债权的议案》，决定通过山东产权

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内蒙辰兴83%的股权及债权，挂牌价格不低于8,647.05万元，

其中，股权价格为638.46万元，债权价格为8,008.59万元。

详见6月1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

子公司内蒙古海化辰兴化工有限公司83%股权及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3 年6月19日-7月17日，公司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内蒙辰兴83%的股

权及债权，挂牌价为 8,647.05万元，挂牌期满，只征集到新太实业一家意向受让方。7月 24
日，公司与新太实业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7月26日，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出具了产权交易

凭证（鲁产权鉴字第 JYPZ6748号）。7月28日，公司收到全部转让价款。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新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丰镇市新城湾镇工业园区

设立时间：2013年11月13日

法定代表人：刘晓波

注册资本：55,3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81082173203P
主营业务：铁合金生产及销售。

主要股东：山西迪威普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新太实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新太实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内蒙古新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产权转让标的

转让方持有的内蒙辰兴83%股权及对内蒙辰兴享有的债权。

（二）产权转让价格及支付

1. 转让方将上述产权以 8,647.05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 638.46万元，债权转让价 8,
008.59万元，有偿转让给受让方。

2. 双方同意按照合同约定的产权转让价格，采取一次性付款的方式,即在山东产权交易

中心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3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划转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三）产权交割事项

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和共同配合，由受让方于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取得产权交易凭证

后5个工作日内，到有关部门办理完成产权的变更登记手续。

如标的企业中存在使用转让方或所属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字号、经营资质和特

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的，受让方应当在获得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5个工

作日内，办理名称变更登记并承诺不继续使用上述字号、经营资质和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

不继续以国家出资企业子企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内蒙辰兴股权，内蒙辰兴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

交易有利于公司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资产运营效率，符合长期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预计增加公司2023年度利润总额5,574万元，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 产权交易合同

2.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凭证

特此公告。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0822 证券简称：山东海化 公告编号：2023-038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
内蒙古海化辰兴化工有限公司83%股权及债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无董事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简称：思源 JLC3
● 股票期权代码：037378
● 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日：2023年7月31日

● 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人数：473人

● 股票期权授予登记数量：2196万份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思源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3 年7月31日完成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称“本激

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思源 JLC3，期权代码：037378，现将有关有关事

项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3年4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决议》等相关议案，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并发表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

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3年5月4日至2023年5月14日，公司在公司内部系统发布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对本次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2023
年6月6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

情况及核查意见的说明》。

3、2023年6月9日，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

确定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

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4、2023年6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行权价格的决议》及《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决议》。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由45.70元/份调整为45.40元/份，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具体情况

（一）标的股票种类及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

（二）授予日：2023年6月29日

（三）行权价格：45.40元/份。

（四）授予对象及数量：

本次实际授予登记股票期权总计 2196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77,
016.05万股的 2.85%。实际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473人，包括公司公告本激励

计划时在公司（含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具体分配如下：

姓名

杨帜华

杨雯

章良栋

杨哲嵘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469
人）

合计（473人）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30
25
25
20

2096
2196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
的比例

1.37%
1.14%
1.14%
0.91%
95.44%
100%

占目前总股本
的比例

0.04%
0.03%
0.03%
0.026%
2.72%
2.85%

注：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总

额的10%。

（五）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

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为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

3、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

在本激励计划通过后，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之日起满12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可行权

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

公告日前三十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等待期满后，若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激励对象应根据下述行权安排按比例

分批行权。具体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第三个行权期

第四个行权期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授予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60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20%
20%
30%
30%

（六）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行权期对应的各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行

权，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

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考核期

第一个考核期

第二个考核期

第三个考核期

第四个考核期

考核指标

年度净利润相对于 2022 年增长率
（A）

考核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年度净利润相对于2022年增长率（A）
目标值（Am）

15%
30%
45%
60%

业绩完成度

A≥Am
An≤A＜Am

A＜An

触发值（An）
10%
20%
35%
50%

公司层面行权比例（X）
X=100%

X=60%+（A-An）/(Am-An)*40%
X=0

注：上述净利润均以公司各会计年度审计报告所载数据为准，净利润考核指标均以经审

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若各行权期内，公司业绩水平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触发值，则所有激励对象已获授

的该考核年度对应批次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一期行权，由公司注

销。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对激励对象

每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结果进行评分，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评结果确定其行权比例，具体

情况如下表所示：

考评结果

个人行权比例

优秀

100%
良好 合格 待改进

50%
不合格

0%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到触发值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额度=个人当

年计划行权额度×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个人行权比例。

激励对象考核年度对应行权期内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相关权益不得递延

至下期行权。

三、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情况与股东大会通过的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说明

（一）调整行权价格

鉴于公司2022年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

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45.70元/份调整为45.40元/份。

（二）实际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人数及股票期权数量的差异情况说明

鉴于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中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

资格，本次共计4万份股票期权作废失效，不得办理授予登记。本次激励计划实际登记的激励

对象为473人，实际授予登记的股票期权数量为2196万份。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

次激励计划的内容一致。

四、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完成情况

1、期权代码：037378
2、期权简称：思源 JLC3
3、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时间：2023年7月31日。

五、本次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

本公积。

公司以2023年6月29日为计算的基准日，对授予的2196万份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

了测算，授予的股票期权需摊销的费用见下表：

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2196

需摊销总费用
（万元）

31440.13

2023年
（万元）

6362.36

2024年
（万元）

10996.47

2025年
（万元）

7857.29

2026年
（万元）

4723.60

2027年
（ 万

元）

1500.42
注：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

授予日公司股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

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28 证券简称：思源电气 公告编号：2023-051

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7月31日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

31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31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冷志斌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表）共37名，代表股份135,715,0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4475%。其中中小股东27名，代表股份26,782,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246%。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20名，代表股份135,585,59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4242%。其中中小股东10名，代表股份26,652,9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801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名，代表股份12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其中中小股东17名，代表股份12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590,7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84%；反对124,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9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6,658,196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的99.5359%；反对124,3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4641%；弃权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楼佩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任职期限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王克鸿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决

策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其后续也不会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郑华菊、唐晨晨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559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8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8日(星期二)下午17:00-18:00
● 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路

演中平台（网址：https://www.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19314）同步直播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网络直播和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即日起至2023年8月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hinat⁃
elecom-h.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直观地了解公司业务，投资者可通过“中国电信云上体验厅”（网

址：https://tyexhibition.cloudvhall.com/tianyi-expo-3d/#/homePage3D），详细了解公司产业数字

化业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3年8月8日闭市后发布公司2023年

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中期业绩，公司计划于2023年

8月 8日下午 17:00-18:00举行 2023年中期业绩说明会，届时管理层将介绍公司 2023年中期

业绩，并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现场交流、网络直播结合文字互动的形式召开。公司管理层将针对

2023年中期业绩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8日下午17:00-18:00
（二）网络直播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路

演中平台（网址：https://www.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19314）同步直播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网络直播和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瑞文先生，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邵广禄先

生，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唐珂先生，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李英辉

先生，非执行董事陈胜光先生，独立董事吴嘉宁先生，独立董事杨志威先生等（如遇特殊情况，

参与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8月8日(星期二)下午17:00-18: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路演中平台（网址：https://www.roadshowchina.cn/
Meet/detail.html?mid=19314），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并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
show.sseinfo.com）提问，与公司互动。

（二）投资者可于即日起至2023年8月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hinatelecom-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三）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直观地了解公司业务，投资者可通过“中国电信云上体验厅”

（网址：https://tyexhibition.cloudvhall.com/tianyi-expo-3d/#/homePage3D），详细了解公司产业数

字化业务。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投资者关系部

电话：010-58501508
邮箱：ir@chinatelecom-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上证路演中心、路演中平台将提供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内容回看。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1728 证券简称：中国电信 公告编号：2023-03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中期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B6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8月1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Qun Dong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赵丽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正海生物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宋侃

0535-6971993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大街7号

ir@zhbio.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吕杨琼

0535-6971993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京大街7号

ir@zhbio.com

30065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24,505,570.60
109,841,808.72
109,399,232.72
89,205,260.75

0.61
0.61

12.18%
本报告期末

954,863,236.03
866,949,600.37

上年同期

231,435,244.66
104,084,191.31
103,166,856.60
109,181,632.39

0.58
0.58

12.70%
上年度末

986,904,775.50
865,107,791.6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99%
5.53%
6.04%

-18.30%
5.17%
5.17%
-0.5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3.25%
0.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秘波海

Longwood Biotechnologies Inc.
#孙宗兵

嘉兴正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转型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优质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金
安均衡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 － 普 通 保 险 产 品 － 005L －CT001沪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16,18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0

持股比例

33.87%
7.67%
2.10%
2.10%
1.60%
0.89%
0.84%
0.68%
0.68%

0.67%
秘波海为嘉兴正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
合伙人。

公司股东孙宗兵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00股，通过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783,963股，实际合计持有3,784,763 股。

持股数量

60,961,500
13,811,874
3,784,763
3,775,000
2,884,200
1,610,007
1,504,706
1,228,983
1,225,325

1,197,947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质押

0

数量

16,000,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概述

报告期内，在“团结、诚信、创新、共赢”的核心价值观及“执着、实干、创一流”的企业精神引

领下，公司全体员工奋发进取、面对挑战，各项业务实现有序、有效开展。2023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10,984.18万元，同比增长5.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达到10,939.92万元，同比增长6.04%；实现每股收益0.61元，同

比增长5.17%。

2、积极开拓，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在宏观经济复苏面临挑战、市场需求波动较大等情况下，公司销售队伍奋勇争

先，迎难而上，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450.56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99%。口腔修复膜和可

吸收硬脑（脊）膜补片仍是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中，口腔修复膜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0,
604.6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57%。可吸收硬脑（脊）膜补片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9,093.14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3%。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扩大营销版图，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产品已在全国 31个省份挂网

（其中活性生物骨10个省、硬脑（脊）膜补片6个省、外科用填塞海绵17个省），各省级产品挂网

超过2,600个品次，相较于2022年末增加了约270个品次；日益壮大的销售网络为未来销售的

稳健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追求创新，项目进展显著

公司坚定“销售一代、注册一代、临床一代、研发一代”的产品阶梯式开发策略，以创新性的

“项目管理制”的方式开展研发管理，积极推进各项产品研发进展，持续追求产品和技术的可持

续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磷酸酸蚀剂、光固化复合树脂注册申请获得受理，生物修复膜产品首

次提交注册资料，其在已上市产品口腔修复膜（国械注准 20153170386）工艺基础上研发，将更

好满足临床需求。钙硅生物陶瓷骨修复材料临床试验顺利完成全国入组工作，取得关键性进

展。宫腔修复膜完成第一例受试者随机入组，正式进入临床试验。

4、提升效能，强化内部控制

2023年上半年，公司开展“增产提效、精益改善”专项活动，累计落地改善项目30余项。报

告期内，共完成各类产品入库44.82万片/瓶，同比增长7.79%，充分保障了市场供应。

按照新产品生产经营需要，进行活性生物骨、硬脑（脊）膜补片的相关转产工作，截至报告

期末，硬脑（脊）膜补片转产验证工作已经完成，活性生物骨因属于药械组合产品，对安全性有

效性要求较高，公司严格遵循质量体系要求开展转产验证工作，预计年内完成，明年正式上市

销售。通过全面有效开展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加强应急救援流程建

设，有效地提升员工的安全意识水平及应急处置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推进合规体系的施行，强化对体系执行情况的检查。同时，公司一直

注重销售业务流程、货币资金管理、库存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的管理优化，做到合法合规、风险可

控，为公司业务的良好运营与发展提供了保障。

5、质量精良，升级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了山东省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开展的日常合规体系检查及有关产

品注册体系核查，公司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了再认证期间的监督检查，确保质量管理持续稳定、

有效，各项产品出厂合格率继续保持100%。按照要求，完成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延续及相

关变更工作，新增产品品种活性生物骨和硬脑（脊）膜补片，保证新产品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从实际经营角度出发，全面分析当前企管体系运行情况，修订企管制度，升

级企管体系，对于加强公司管理，降低经营风险，规范员工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更加

符合公司创新发展的各项需要。

6、以人为本，助力人才强企

公司根据现有人才发展情况，进一步明确人才队伍搭建思路，优化新员工培训体系及核心

人才发展体系，大力提升现有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有员工346人，外派、

外请培训（含线上）及相关内部培训等200余人次，培训形式更多元化、专业化，满足人才学习

发展的需求。完善科学合理的薪资福利分配方案，更好地发挥薪资福利对人才的吸引力、对人

才培育和发展的保障性和激励性，更好地促进公司业务的稳健发展和员工满意度的提升。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653 证券简称：正海生物 公告编号：2023-045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32023


